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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使交通影响评价更好地衔接城市规划与城

市建设，需要对建设项目不同实施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

差异性进行分析。首先，对交通影响评价在中国的发展

过程及现状进行总结。然后，按照建设项目的实施阶段

对交通影响评价进行归类，分析不同阶段交通影响评价

的特征，并进行实证解析。最后，总结各阶段存在的问

题，针对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阶段与城市规划建

设的衔接问题、管理程序问题及技术方法问题提出相应

改善措施，并对中国交通影响评价的发展提出建议。

Abstract：To make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TIA) better re-

flect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traffic impact analyses conducted

at various stage of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IA in China. Then the paper categorizes the TIA by the

construction stage,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A

with cases study. Finally, by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in ev-

ery development phase, the paper proposes solutions for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ques when

conducting TIA at different stage of planning and constru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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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是指对建设项

目投入使用后，新生成交通需求可能对周围交

通系统运行产生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价，并制定

相应对策，消减建设项目所带来的交通影响的

技术方法。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是渗透于城

乡规划管理和建设管理的重要技术环节，在

中、微观层面进一步核实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

规划建设的合理性[1]。

交通影响分析的概念在 1996年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上被正式提出，学者们呼吁“要做好土

地开发、大型建筑对交通影响的分析，并将其

纳入土地利用、修建管理的审批之中”。2002

年，交通影响评价成为公安部、原建设部实施

城市交通“畅通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2004

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

交通影响评价，首次赋予交通影响评价以法律

地位。2006年4月1日施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

法》特别规定，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要根据交

通影响分析，提出交通组织方案和设计。2006

年，原建设部正式启动《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技术标准》的编制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于 2010年 9月发布实施该标准，这是首个全国

范围内统一的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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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分别于 2000年、2001年、

2006 年出台了关于实施交通影响评价的规范性

文件[1–4]。

伴随相关标准规范的出台，中国的交通影响

评价工作已日趋规范化，但是对于建设项目在何

阶段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的研究却很少，相关规范

的要求差别较大，且不能与城乡规划管理的“一

书三证”有效衔接。本文期望通过分析建设项目

不同实施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现状，探讨各工作

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特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措施建议，从而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

统协调发展。

1 交通影响评价现状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是渗透于城乡规划管

理和建设管理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城市规划与

城市建设的衔接。目前，国家及地方标准关于建

设项目不同实施阶段开展交通影响评价的要求差

别较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

T 141—2010)规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在

报建和(或)选址(选址或土地出让)阶段进行。北京

市规划委员会2001年10月出台的《关于对部分新

建项目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通知》规定：交通影

响评价应按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规划意见

书》要求与设计方案同步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报

告作为附件与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同时报审。上海

市 2010年 8月发布的《上海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评价技术标准(征询意见稿)》取消了对规划选址

阶段的建设项目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内容，而上

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则提出增加控制性详

细规划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内容的要求。《浙江省建

设工程交通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规定：交

通影响评价分为前评估和后评估两个阶段，前评

估是在项目选址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或控制性

详细规划阶段进行，后评估是在建筑设计方案提

供后、初步设计前进行评估。宁波市2007年出台

的《宁波市交通影响分析(评估)编制与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交通影响分析(评估)分为控制阶段

交通影响分析和方案阶段交通影响评估两个阶

段，并于2009年对其进行修改调整，规定交通影

响评价分为控制阶段交通影响分析及重大建设项

目交通影响评估，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影响分析

应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容之一与控制性详细

规划同时报审，一般的重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估报告结合规划方案技术审查同步进行。南京市

2010年 5月启动编制《南京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评价技术标准》，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研究。

由国家及地方标准可以看出，根据建设项目

的实施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可以分为三个工作阶

段，即控详阶段、选址阶段及报建阶段。不同阶

段的工作目的和技术要求有所差异，国内各城市

的交通影响评价一般在建设项目的报建阶段进

行，即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后而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期间进行[4]，相关标准规范针

对这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内容及深度作出了详

细规定。而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与选址阶段交通

影响评价的标准规范要求相对较少，只有《建设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 141—2010)

就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研究范围、研究年限

等作出了规定，但在研究内容上并没有与报建阶

段交通影响评价进行严格区分。中国学者关于控

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及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相

关技术研究较少，其中，文献[5]对控制性详细规

划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技术方法进行了研究，

文献[6]将建设项目分为规划阶段和设计阶段，对

各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内容及深度进行了研究。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发布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 141—2010)，国内各大城市也在加紧完善

相应的标准规范，但是，关于交通影响评价的工

作阶段仍然缺乏统一规定，各阶段交通影响评价

的研究内容及技术手段没有明确区分。

2 交通影响评价特征

根据建设项目的实施阶段，交通影响评价主

要有两种划分方式：一种是选址阶段的交通影响

评价及报建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另一种是控详

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及报建阶段的交通影响评

价。由于建设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及实施阶段的

相关资料翔实程度不同，因此不同工作阶段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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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影响评价在内容和深度上也存在差异，见表1。

2.1 控详阶段

控详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是指针对控详中的建

筑高度、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后退红线距离

等控制指标及要求，对研究范围内的道路交通设

施的配置及布局进行评估，同时对规划土地开发

强度进行核算并提出建议。

控详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并不是研究单个建

设项目而是控详编制单元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属

于中观层面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控详中交通分

析的深化。将交通影响评价的成果反馈到控详

中，能够及时发现交通问题，有助于推动交通规

划理念和技术充分融入城乡规划体系。虽然部分

城市将控详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划分至建设项目

交通影响评价的范畴，但是按照研究对象及研究

内容划分，该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严格意义上应

属于城乡规划的范畴。对于控详阶段交通影响评

价的技术标准应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

定，并尽快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中。

2.2 选址阶段

对交通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应在项目论证

的前期，即选址阶段及报建阶段分别开展交通影

响评价工作。在选址阶段对重大建设项目进行交

通影响评价有利于在项目建设的前期协调好土地

开发与交通之间的关系。

对于需要选址的建设项目，如果在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核发之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或者对

于不需要选址的建设项目，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核发之前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易于进行用地开

发强度控制并有效防止建设项目选址不当等问

题。选址阶段尚未形成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方

案，因此本阶段的工作重点是通过交通影响评价

为是否建设项目及确定项目建设规模提供决策支

持，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有益的指导，减少建筑

设计方案对地块周边及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此

时，一般较难对建设项目内部交通进行分析和评

价[4]，交通影响分析的深度不够，但是一般在选址

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在报建阶段还

需进一步深化研究，以此弥补选址阶段交通影响

评价的不足。

选址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可以有效协调土地

开发与交通系统，但是目前实施效果不甚理想，

作用难以得到发挥。主要原因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时，对交通的关注程度不够，缺乏相应的硬性

规定，而建设单位更是不会主动进行交通影响评

价，导致选址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不能有效开展。

2.3 报建阶段

各城市的交通影响评价一般在报建阶段进

行。该阶段为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查阶段，

因此本阶段不仅能够评价建设项目对外部交通系

统的影响，还能够对其内部交通进行组织优化及

细化设计。

相关标准规范对于报建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

内容及深度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在此阶段进行

交通影响评价往往只能对建设项目提出改进措

施，较难提出控制用地开发强度的要求。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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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阶段

控详阶段
城乡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

控详编制单元
对控详中的用地开发强
度进行核算并提出建议

能够及时对控详进行反
馈，协调多个开发项目

为控详的组成部分，对交
通重视程度不够

选址阶段 建设单位 重大建设项目

为是否建设项目及确定
项目建设规模提供决策
支持，对建筑设计方案
进行指导

对项目开发强度进行控
制，有效防止项目选址
不当

相关资料较少，研究内容
不深入，与相关管理程序
存在衔接问题

报建阶段 建设单位 一般建设项目
评价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程度，对建筑设计方案
进行局部改善

评价能够达到一定深
度，并能够对项目内部
交通进行组织优化及细
化设计

交通评价不够客观、公正，
即使存在重大交通问题也
无法调整用地开发强度

委托单位 研究对象 研究目标 优点 缺点

表 1 各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特征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at different construction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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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阶段已提供了

规划设计要点，确定了用地开发强

度指标。根据《行政许可法》的信

赖保护原则，规划设计要点一旦由

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就应

当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行政机关不

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即使在报建阶段发现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程度较大，交通影响评价也难

有作为，只能进行局部改善，而一

旦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不能通

过，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在法律上

将形成对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极

为不利的局面。建设项目因交通影

响评价没有通过而被城乡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否决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因此，实际的操作结果必将出现交

通影响评价流于形式的局面[7]。虽然

国内对报建阶段的建设项目进行了

大量的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在微观

交通系统改善方面起到了一定作

用，但该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作用

有限，难以控制用地开发强度，城

市交通与用地开发之间的关系并不

能得到有效协调。

3 实证解析

由于目前控详阶段的交通影响

评价相对薄弱，相关技术方法仍在

研究中，实际应用较少，因此本文

针对选址阶段及报建阶段的交通影

响评价进行实例分析。

3.1 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

华润石家庄中山西路综合体项

目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集商

业、办公、居住功能于一体，总用

地面积 50 020 m2，地上总建筑面积

325 000 m2。

交通影响评价中，对研究范围内交通运行现状进行分析，

根据现场交通调查数据、机动车保有量、居民出行特征、项目

开发性质及研究区域内公交服务水平的变化，对目标年主要路

段高峰小时背景服务水平(见图1)及项目诱增交通量(见表2)进行

预测。

因为建设项目处于选址阶段，规划设计方案并未最终确

定，因此可通过修改规划设计方案、改善交通设施及优化交通

组织，减少项目开发对周边交通系统的影响。项目规划设计方

案中，方案一为同庆路向西延伸至中华大街，开发项目设置四

个出入口(图 2a)；方案二为同庆路只与黎明街相交，开发项目

设置三个出入口(图2b)。

根据交通预测数据，对开发项目周边交通运行状况进行仿

真分析(见图3)，结果表明，方案二的车均延误小于方案一，因

此推荐方案二作为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基于此，对目标年有项

目开发情况下的路网流量进行分配，得到研究范围内主要路段

高峰小时服务水平(见图4)，进而进行用地外部交通组织与交通

设施改善。

3.2 报建阶段交通影响评价

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 13-1 号、13-2 号地块开发项目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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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无项目开发情况下路段高峰小时服务水平

Fig.1 Level of service during peak hour with no on-go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2020

北

V/C
0.00~0.25

>0.25~0.50
>0.50~0.75
>0.75~1.00
>1.00~1.25

0.180.120.060

英里

其他

类别

到达

离开

步行

985

941

非机动车

1 992

2 165

公共汽车

3 164

2 888

小汽车

1 224

1 223

出租汽车

183

175

其他

205

234

表 2 项目高峰小时诱增交通量

Tab.2 Construction project induced traffic
demand during peak hour 人次·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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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办公用地开发，项目总用地面积 48 904 m2，总建筑面积

282 260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2 260 m2。

在现状交通运行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现状流量、未来路网规

划、项目开发规模及性质、交通方

式划分等对目标年各路段交通运行

状况进行预测，主要包括高峰小时

路段服务水平预测(见图5)、静态交

通需求预测、公共交通需求预测、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需求预测等内

容，基于预测结果评价项目开发对

周边交通系统产生的影响。由于在

报建阶段建设项目的建筑设计方案

已形成，因此只能对其进行局部交

通设施改善。

交通设施改善的内容包括信号

相位配时调整、单行交通设置、停

车换乘优化等。以信号相位配时调

整为例，由于现状部分交叉口相位

配时与交通量流向不匹配，因此根

据各向交通量比例对北翟路与协和

路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进行改善(见

图 6)，改善后北翟路与协和路交叉

口服务水平等级由E提高至C。

4 现存问题与建议

建设项目各实施阶段的交通影

响评价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与城市规划及城市建设的衔接问

题、管理问题及相关技术问题三个

方面。

4.1 与城市规划及城市建设的

衔接问题

根据《城乡规划法》与《城市

规划编制办法》，中国城市规划的编

制层次为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

细规划，建设项目需申请核发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交通影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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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石家庄中山西路综合体开发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Fig.2 Design plans of comprehensive project
on Zhongshan West Road in Shijiazhuang

a 方案一 b 方案二

图 3 规划设计方案运行状况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the two plans’operation situation

同庆路
排队情况

中华大街
排队情况

自强路
排队情况

图 4 2020 年项目开发情况下路段高峰小时服务水平(石家庄)

Fig.4 Level of service during peak hour with on-go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hijiazhuang)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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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评价的工作阶段直接影响了城市

规划与城市建设的衔接，以及建设

项目“一书三证”的审批。报建阶

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可与建设项目的

审批紧密结合，但是当建设项目交

通影响较大，交通影响评价中如果

提出对建设项目的规模或开发强度

进行削减，将涉及法律问题，实施

困难。选址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可

以有效控制建设项目的开发强度，

但是相关部门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

对交通影响评价并无明确规定。控

详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与城市规划

衔接紧密，但显然属于中观层面交

通规划的深化及细化，建设项目微

观交通组织及设计难以涉及。

为使交通影响评价有效衔接城

市规划与城市建设，首先要明确交

通影响评价的工作阶段，建议交通

影响评价的实施程序按照四个步骤

构建(见图 7)：1)将交通影响评价纳

入控详编制体系中，对建设项目开

发强度进行控制并对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进行指导，但是该阶段的

交通影响分析属于控详中交通规划

的深化，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开展，不应纳入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的范畴。2)重大建设项目

在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前应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核

发相关证书时应明确要求，确保选

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落实。3)选

址阶段已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

项目在报建阶段应进一步深化，并

注意二者间的衔接，其他建设项目

的交通影响评价可只在报建阶段进

行。选址阶段及报建阶段交通影响

评价均应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

织。4)目标年建设项目正常运行

后，应进行交通影响后评价，对建设项目的交通运行效果进行

检验和信息反馈。

综上，控详阶段及选址阶段的交通影响评价主要用来控制

土地开发规模，并撤消不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报建阶段的交

通影响评价主要用来调整微观交通设计；交通影响后评价主要

图 5 2020 年项目开发情况下路段高峰小时服务水平(上海)

Fig.5 Level of service during peak hour with on-go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Shanghai)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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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北翟路与协和路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改善

Fig.6 Improving signal phase tim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Beidi and Xie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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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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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中明确选
址阶段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的要求

城市建设

交通影响后评价

图 7 交通影响评价实施程序建议

Fig.7 Suggested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 of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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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确保交通改善措施的有效落实。

4.2 管理问题

交通影响评价的开展涉及主管部门、委托单

位、工作费用等问题。从实施现状来看，交通影

响评价一般为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参与，开发商委托并支付评价费

用，具有相应技术水平的编制单位承担报告编制

工作[2]，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开发商会按照自己的

意愿选择编制单位，而编制单位也会尽量满足开

发商的要求，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根据本文对交通影响评价各实施阶段特征的分

析，控详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属于城市规划的范

畴，因此应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委托主

体，由政府承担评估费用；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

价具有一定的决策权，仍应由城乡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作为委托主体，但评估费用应由开发商承

担，从而促使开发商慎重选址；报建阶段交通影

响评价可由开发商作为委托主体，评估费用由开

发商承担。交通影响评价涉及的管理部门较多，

部门之间应加强协调，并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确保各工作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有效开展。

4.3 相关技术问题

当前，中国交通影响评价正处于发展阶段，

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相关技术方法主要从国外引

进，缺乏对中国具体情况的分析。与国外相比，

国内缺乏交通基础资料的积累，只有部分大城市

进行过交通调查，在出行率、交通方式划分等相

关指标的选取上随意性较大；另外，中国的非机

动交通出行比例较高，但交通影响评价却没有给

予其足够重视；相关研究大都针对报建阶段的交

通影响评价，选址阶段及控详阶段交通影响评价

的研究极少，对不同实施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研究

内容没有明确区分。因此，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

强研究，根据各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特征及作

用，深化补充其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

5 结语

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开展，需要进行

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日益增多，而现行管理

制度与技术方法却存在诸多问题。建设项目应在

哪个实施阶段开展交通影响评价不仅影响交通影

响评价的管理程序，更直接影响其研究内容，目

前相关领域间尚未达成共识，存在标准规范不统

一、管理程序混乱、研究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导

致交通影响评价不能有效衔接城市规划与城市建

设，通过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建成后仍然引

发重大交通问题。相关管理部门及技术人员需要

进一步加强研究，把握各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特

征，并与相关管理程序之间合理衔接，从而有效

发挥交通影响评价的作用，使土地开发与交通系

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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